


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重整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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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参与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大船海工”）重整投资的任何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，需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意向书（原件）一式三份及相关附件，意向书格式不限，但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：
· 简要陈述投资意向，并载明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、传真号码、通信地址等；
· 具有参加大船海工重整投资的资格和条件，符合其内部审批流程；
· 符合招募公告中“意向投资人基本条件”的承诺或说明；
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如意向投资人为境外企业，请提交公证及认证文书）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；
·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（如意向投资人为境外企业，请提交公证及认证文书）；
· 授权委托书原件，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。受托人为律师的，提交律师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公函原件（如意向投资人为境外企业，请提交公证及认证文书）； 
·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复印件或同类文件；
· 投资人基本情况简要介绍，含主体资格、股权结构、经营范围、经营资质等方面介绍；
· 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发展情况与主要财务指标说明，包括但不限于主要管理团队、总资产、总负债、主营业务收入、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现全流量等，如历年均进行财务审计的，应提供近三年的审计报告（如有）；
· 如为联合投资人，需说明各主体的角色分工、权利义务等,联合投资人相互之间应承诺承担连带责任；
· 保密承诺函（请向管理人索取）；
· 其他相关资料。

对上述报名材料应加盖投资人印章和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名。意向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的，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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